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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9 

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潜在技

术安全标准的目标、范围和一般属性问题联合技术讲习班

（2006 年 2 月 20-22 日，维也纳） 

外层空间应用核动力源的独特设计考虑 

 俄罗斯联邦提交的工作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1. 按照大会第 60/99号决议第 16段的要求，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
技术小组委员会将会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可能的外层空间核动力源技术安全

标准的目标、范围和一般特点举办联合技术讲习班，讲习班将于 2006年 2月 20
日至 22日在维也纳举行。 

2. 本文件所载工作文件系按照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问题工作组 2005年 6月
13 日至 15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闭会期间会议上商定的指示性工作安排
(A/AC.105/L.260)，为这次联合技术讲习班编写。 

 

__________________ 
*    A/AC.105/C.1/L.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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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外层空间应用核动力源的独特设计考虑 

 俄罗斯联邦提交的工作文件 

1. 空间核动力源的独特设计源于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特殊安全要求及相关的
一般技术安全要求。 

2. 空间核动力源在其设计、制造、运行、退出运行和随后滞留空间的较长时
间内各个阶段安全使用的特殊要求涉及以下几点：  

(a) 使用空间核动力源的原因：当前开展的尖端空间研究方案使用非核动
力源无法实施，而使用核动力源，方案将更加全面； 

(b) 使用空间核动力源须遵守关于空间活动和使用核动力源的国家立法，
以及具有建议地位的关于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的国际原则。关于空间使用核

动力源的国际原则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条约和公约为基础，联合国和国际

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今后载有反应堆和放射性同位素空间核动力源的安

全标准的共同文件可以补充这些国际原则； 

(c) 安全文化：核动力源开发商和制造商的人员和运营组织的人员的责
任；人员资格认证和培训；确保人员理解核动力源的安全是优先事项的心理训

练；确保在核动力源整个寿命期内（开发、制造、运行和退出运行）以及退出

运行后滞留空间的较长时间内拥有足够数量合格人员的措施； 

(d) 质量保证：拟订和实施质量保证方案，确信各个方案下的安全要求在
核动力源整个寿命期内都得到满足； 

(e) 通过遵守纵深防御原则，确保空间核动力源的安全，注重最大限度地
降低电离辐射和放射性材料对公众和环境包括外层空间的影响； 

(f) 安全系统和与安全有关的结构元件，确保空间核动力源在正常运行期
间以及发生可预见和可能发生的事故时的安全，同时采取一套预防事故和事故

后净化工作的组织和技术措施； 

(g) 公众、环境和外层空间曝露于电离辐射和空间核动力源所致辐射污染
的程度，按照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的建议、根据国家标准和准则制订的要求和

原子能机构将来可能制订的空间核动力源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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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使用核动力源的安全性及相关风险逐案评估，它取决于空间飞行器的
作用和飞行任务，并考虑到为确保核动力源的安全所使用设备的可靠性和效

率，以及使用核动力源的空间飞行器发射期间、核动力源运行期间或退出运行

时或者动力源在空间滞留的较长时间时发生事故的概率，考虑到与空间碎片碰

撞的概率。这类事故对核动力源安全系统和结构元件的影响可能导致超出有关

标准和准则所规定的可接受水平的放射影响——这种情况被称为放射性事故。

在核动力源毁损、放射性同位素核动力源发生放射性核素排放或反应堆核动力

源发生反应堆超临界情况时，可能发生放射性事故。发生放射性事故时，评价

放射风险概率的方法基于最后事件概率分析、核动力源落入居民区时公众受到

的潜在辐射剂量以及受辐射人数。为了减少这类后果，降低放射影响的风险，

要考虑在发生放射性事故时净化工作和保护公众的组织和技术措施。 

(i) 保护反应堆核动力源的核材料物理保护措施，防止在把携带核动力源

的空间飞行器送入运行轨道或送入星际飞行轨道期间发生某种事故，包括携带

核动力源的空间飞行器上发生的事故，导致空间飞行器或自动核动力源的轨道

重返地球大气层，并使核动力源落在地球上。如果反应堆空气动力特性彻底毁

损，核燃料散射，分成细小颗粒，则不适用于这些保障措施； 

(j) 公布核动力源安全评估工作结果；在联合国内部公布核动力源安全评

估情况；讨论工作结果；发生涉及核动力源的事故时向联合国和原子能机构提

供信息；允许在发生涉及核动力源坠落事故时保密。 

3. 空间核动力源一般技术安全要求与使用空间核动力源的特殊安全一致，包
括下列规定： 

(a) 确保以下各阶段的安全性的要求：核动力源所有正常运行状况下核动

力源的制造和测试（储存和运输；发射场的发射前准备；空间飞行器上的运

行；搭乘空间飞行器和运载火箭进入轨道；退出运行），退出运行后滞留空间

的较长时间内，以及核动力源、空间飞行器或运载火箭运行任何阶段发生事故

时； 

(b) 要求核动力源装置和将空间飞行器和运载火箭上核动力源送入轨道的

方案设计应防止空间碎片在近地轨道积累； 

(c) 与材料有关的要求，尤其是使用的所有材料应当洁净； 

(d) 与核动力源安全系统和安全相关结构元件有关的要求； 

(e) 评估核动力源安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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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间核动力源的结构和一般安全要求的内容完全取决于： 

- 确保安全的方法和确定安全标准和准则的规范文件； 

- 核动力源的结构，由科学、技术和设计方面的考虑决定，取决于核动

力源的功能、类型、特点和参数。 

5. 就反应堆空间核动力源而言，如带有转换反应堆的核动力装置（图 1）和基
于核火箭推进技入的核动力推进装置（图 2），在运行期间和发生事故时适用的

主要核和放射安全原则如下： 

- 为确保核安全：所有运行状况下反应堆处于亚临界状态，反应堆实际

启动和空间飞行器在轨道上或在星际飞行轨道上正常运行的除外； 

- 为确保放射安全：防止人员或公众受到超出可接受水平的辐射，防止

放射性物质不受控制地散布到影响公众的环境中。 

6. 反应堆亚临界状态由反应堆控制和保护系统的控制筒和装在反应堆活性区

的安全杆保持，控制筒位于反应堆的侧反射器内，安全杆使用具有较高中子吸

收率的截面的材料做成（含有可燃毒物）（图 1和 2）。 

7. 通过在反应堆实际启动期间限制产生的总能量（中子能量和寿命），并通

过反应堆启动和用运输集装箱将反应堆核动力源运到发射场之间时间滞后的方

式，将非活性“冷”反应堆的电离辐射限制在可接受水平。 

8. 反应堆核动力源是否符合核和发射安全要求，完全取决于插入设备（运载

火箭、上级和空间飞行器推进装置）发生故障，造成核动力源和反应堆的结构

在热、机械和空气动力方面部分或完全毁损之后事故逐渐发展情况下反应堆的

状态。 

9. 下列情况被视为可预见的事故：运载火箭和火箭推进部件起火爆炸；运载

火箭弹道下降并撞击地球；物体在运载火箭喷出鼻锥体之前或之后下降进入大

气层；载有核动力源的空间飞行器的轨道重返大气层。 

10. 就放射性同位素空间核动力源而言，主要放射安全原则是在核动力源所有

运行状况下和在发生可预见的事故时，使装有基于部分放射性核素的推进剂的

容器保持完整性和密封性。使用高温材料和合金以及抗腐蚀涂层，将放射性核

素容器镀以多层外保护层，并使用空气动力热屏板和用碳基材料制造的绝热

层，即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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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动力装置散热转换反应堆和防辐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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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核动力推进装置的反应堆和辐射防护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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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放射性同位素热源 
 

空气动力挡热板 

防护罩铀-238 容器 

容器外罩二氧化钚颗粒  绝热层


